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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湖南信息学院学生职业技能

认证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处室部委(中心)、二级学院、附属单位：

现将《湖南信息学院学生职业技能认证管理办法》印发给你

们，请认真组织学习并遵照执行。

湖南信息学院

2024 年 4 月 30 日



湖南信息学院学生职业技能认证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全面提高学生职业技能水平，增强学生职业竞争

力，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述职业技能认证，是指符合国家职业资格

准入制度或学校人才培养方案要求，按照相应的职业技能标准，

对学生的职业技能进行考核、评价的活动。

第二章 机构与职责

第三条 继续教育学院（以下简称学院）是学校职业技能认

证的组织管理部门，基本职能是统筹全校职业技能认证工作。

第三章 经费管理

第四条 职业技能认证是一项帮助学生拓展就业能力的非营

利性教育工程，其收费标准严格控制在省物价局核定的收费标准

之内，并对在校生实行优惠。学校财务处负责职业技能认证费用

的直接收取，用于职业技能认证培训师资、考务人员、监考老师

以及业务费开支和办证等相关费用的支付，实行收、支两条线

管理。

第五条 开班培训过程中产生的培训费向参培学员收取，该

经费的分配和使用按学校相关规定执行。



第六条 职业技能认证考务费按考试级别、规模(国家级、省

级)的相关标准发放。

第四章 程序与运行

第七条 学院通过问卷调查、实地考察、研讨等方式，定期

开展学生职业技能证书需求调研活动。各二级学院协助做好本学

院各专业学生的职业技能证书需求调查、统计工作。

第八条 学院结合专业特点和学生需求，对各类新增考证项

目进行充分论证,积极联系上级主考部门或相关校外培训机构开

展合作洽谈，及时做好新项目的引进工作。

第九条 学院根据主考部门下发的考证通知，向全校学生发

布报考信息，各二级学院协助做好报名宣传发动工作。

第十条 申报职业技能认证的学生，原则上以班级为单位，

按要求准确填写《报名申报表》，到继续教育学院报名，学院对申

请人员进行资格初审。

第十一条 经上级考证部门批准，参加职业技能考试的学生

按规定交纳职业技能认证费用，职业技能认证收费标准按照上级

部门有关文件执行。

第十二条 学院根据考试大纲要求拟定培训方案,对参培学

员分批组织考前辅导与系统培训。

第十三条 学院严格按照上级主考部门的要求组织考试，认

真做好考务工作。学生凭准考证、身份证在规定的时间到指定地

点参加考试。



第十四条 职业技能认证培训、考试结束后，学院及时联系

上级单位申领考试合格学生的职业技能证书，并发放给学生。

第十五条 学院对培训及考试情况进行分析、总结，安排专

人做好职业技能认证各类资料、数据的统计与存档工作。

第五章 结果运用

第十六条 学生职业技能认证数据是学校各类考评与考核指

标的重要组成部分，学院根据学校相关文件规定，对学生的职业

技能认证情况进行相应的奖励与考核。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由湖南信息学院继续

教育学院技能认证服务中心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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